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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召

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

分之一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情况概述

根据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，截至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-317,506,775.92 元，实

收股本为 512,064,000.00 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

二、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

（一）处置原境外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损失；

（二）受市场环境因素影响导致营业收入下滑。

三、应对措施

2026 年，公司将坚持“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”的工作总基调，全面贯彻新

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扎实推进战略落地、生产经营、转型升级、管

理提升及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，通过业务结构的深度优化与运营效率的系统性提

升，努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以市场为导向，以“四新”驱动增长突围

为确保新材料业务的稳健运营，做好公司发展“压舱石”，公司将以市场为

导向，以销售为龙头，通过“四新”举措强力驱动，彻底打开增长空间。一是打

造新团队，坚持“内外并举”的人才策略，对内要稳定现有核心销售骨干，对外

要大胆引进具备行业深度资源和成功经验的新销售团队，通过引入新打法、新思

路，形成鲶鱼效应，激活整个销售体系；二是开发新产品，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，

紧跟市场需求变化，加快现有产品的迭代升级，集中研发与市场资源，聚焦细分



领域，力争推出 1-2 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产品；三是实施新政策，制定更加灵

活、更具攻击性的销售政策，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，充分激活销售积极性，全面

抢占市场份额；四是拓展新渠道，打破传统销售模式的路径依赖，构建全渠道营

销体系，在巩固原有业务渠道的基础上，积极拥抱互联网，通过新媒体运营、专

业代理合作、设计院/装饰公司前端植入等新销售渠道的拓展，寻找新的流量入

口和业绩增长点，彻底打开销售局面，使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触达更广泛的市场。

（二）积极探索发展新赛道，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

公司将积极尝试在国家支持和鼓励的行业中选择合适的细分赛道，寻找新的

利润增长点，提升整体盈利能力，扭转当前经营局面，用良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

资者，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价值。

（三）积极推进对外投资款的收回，彻底化解历史遗留风险

因公司与滨南股份的股权合作事项终止，根据与滨南股份股东签署的《终止

协议》，转让方李鹏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苏州慧来退还和支付共计

3,174.82 万元款项。截至目前，除 2025 年 1 月李鹏向公司还款 100 万元外，剩

余 3,074.82 万元仍未偿还。根据 2025 年 10 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出

具的终局裁决书，判令李鹏向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及代付利息等合计 3,074.82

万元，并以该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 12%支付自 2022 年 12 月 26 日起至实际支付

之日止的逾期利息，同时承担本案保全费、律师费、仲裁费等全部相关费用。目

前，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力争 2026 年底前彻底解决该历史遗留问题。

（四）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，向管理要效益

公司将持续围绕“提质增效”核心目标，把精细化管理作为生产经营战略的

重要支撑，树立现代化成本管理理念，强化成本核算与分析，优化费用管控体系。

同时，加强应收账款及存货管理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抗

风险能力。

（五）强化分类管理，确保风险可控

公司将持续深化分类管理，确保经营风险可控。一是强化全面预算管理，提

高预算编制的精准性、前瞻性和科学性，增强对经营活动的管控能力；二是强化

法务与合规管理，完善合规治理体系，保护公司权利、维护公司利益；三是强化

审计监督，优化审计评价机制，助力经营管理优化升级；四是强化安全环保管理，



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确保企业运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。

（六）持续完善公司治理，提升合规经营能力

公司将根据新《公司法》的要求，持续优化治理结构，强化底线思维与合规

意识，健全公司管控体系，完善依法合规决策机制，打造透明、高效的管理体系。

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持续推动合规文化建设，确保企业在健康、可持续的

发展轨道上稳步前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


